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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4年）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规定，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68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委托主承销商(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向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8.4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45,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

荐费 12,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33,000,000.00 元，减除其他发行上市费用

人民币 1,64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1,360,00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出具信会师报

字[2014]第 610461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明细   金额(元)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净额    831,360,000.00  

减：置换 2014 年度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69,172,069.63  

减：2014 年度使用    302,976,856.06  

加：2014 年存款利息收入           260,016.46  

减：2015 年度使用      69,842,527.12  

加：2015 年存款利息收入           552,008.06  

减：2016 年度使用 134,074,825.45      

加：2016 年存款利息收入           241,354.28  

减：2017 年度使用 78,069,688.82 

      加：2017 年存款利息收入           45,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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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金额(元)  

减：2018 年度使用 64,262,769.06 

加：2018 年存款利息收入 20,527.69 

减：2019 年度使用  1,583,201.00  

加：2019 年存款利息收入  10,788.55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10,000,00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507,959.03 

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19,981,937.14 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1,129,896.17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 112,507,959.03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

户 余 额 为 2,507,959.03 元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用 于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金 额 为

110,000,000.00 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分别与国家开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中国银行柯

桥支行营业部以及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浙江绿筑、绍兴精工绿筑、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订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前述两份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终止持续督导协议》，同日，

本公司与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持续督导协议》，根据前述协议，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不再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承接。 

本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8 日、2017 年 5 月 9 日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国

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7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浙江绿筑、绍兴精工绿筑、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订了《长江精

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

议》。前述两份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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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初始存放金额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元）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浙江绿筑建筑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 

33101560024446910

000 
-  2,157,6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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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中的 25,0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

2014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后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将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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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中使用 11,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上述 11,000 万元募集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10 月 25 日，精工钢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中使用 11,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尚未到期且尚在使用中。 

 

(四)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 2019 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募集资金主体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2014 年度第五次

临时会议、公司 2014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作为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之一的“绿色集成建筑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由“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绿筑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绿筑”）和“绍兴

精工绿筑集成建筑系统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精工绿筑”）。其中浙江绿筑

在本项目中承担项目研发、品牌建设、市场推广、业务承接等工作，绍兴精工绿筑进

行项目的土地整理、厂房建设及建成后实施绿色集成建筑相关产品的生产制作等。本

次募投主体变更后需将浙江绿筑变更为精工钢构全资子公司，绍兴精工绿筑变更为浙

江绿筑的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上述股权已变更完毕。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及募集资金分配的议案》。 

 

2、设立账户情况 

浙江绿筑和绍兴精工绿筑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

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第 6 页 

开户单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浙江绿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  
33101560024446910000 

绍兴精工绿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  
33101560024444430000 

 

3、募集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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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